大冶市2025年度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

资金项目实施方案

各乡镇（场）、街道，市直相关行业部门：

根据《湖北省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鄂财农发〔2021〕25号）、《湖北省加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管理的指导意见》（鄂财农发〔2022〕53号）、《湖北省关于进一步加强衔接资金项目管理的实施意见》（鄂乡振发〔2023〕14号）等文件精神，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系列决策部署，紧紧围绕党中央、省、市关于乡村振兴的总体规划和目标要求，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为基础，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为目标，科学、规范、高效管理和使用2025年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秉持精准、高效、安全、透明的原则，确保资金投向精准、项目安排精准、措施到户精准。

二、资金规模
2025年，我市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计划投入21264.900994万元，其中：中央衔接资金2682万元，省级衔接资金6130万元，黄石市级衔接资金3270.1万元，大冶市本级衔接资金9182.800994万元（详见附件）。

三、资金使用

（一）支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1.健全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和帮扶机制，加强监测预警，强化及时帮扶，对监测帮扶对象（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以及因病因灾因意外事故等刚性支出较大或收入大幅缩减导致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户）采取有针对性的预防措施和事后帮扶措施，安排产业发展、小额信贷贴息、生产经营等帮扶措施。

2.帮助外出务工脱贫劳动力（含监测帮扶对象）稳定就业，对跨省、市就业的脱贫劳动力安排一次性交通补助。采取生产奖补、劳务补助等方式，促进返乡在乡脱贫劳动力发展产业和就业增收。继续向符合条件的脱贫家庭（含监测帮扶对象家庭）安排“雨露计划”补助，继续向符合条件的脱贫家庭（含监测对象家庭）给予产业奖补和“三业”奖补。

（二）支持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1.培育和壮大我市农业五大优势产业链建设，支持产业发展和必要的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培育和支持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

2.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小型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

（三）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其他相关支出。

衔接资金不得用于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推进乡村振兴无关的支出，包括：单位基本支出、交通工具及通讯设备、各种奖金津贴和福利补助、修建楼堂馆所、偿还债务和垫资、动态弥补小额信贷风险补偿金等。

四、组织保障

（一）强化组织领导。按照“谁管项目、谁用资金、谁负主责”“权责对等”的原则，行业主管部门及资金使用部门负责资金和项目使用管理、绩效管理、监督管理等工作；各乡镇要全面落实乡村振兴党政一把手主体责任，要切实加强对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事前、事中和事后的督导检查，及时发现和纠正各类存在的问题，落实项目资金公告公示制度，督促加快衔接资金支持项目实施进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二）规范资金使用。各相关主管部门要主动承担衔接资金项目绩效主体责任，从项目招标到项目验收全程参与监督，提出合理意见、强化风险把控，为项目有序实施保驾护航。严格执行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有关规定，严格履行公示公告程序，严禁挪用、占用、挤用专项资金，确保资金使用安全有效。及时拨付衔接资金，做到资金跟着项目走，资金可以采取分批拨付或一次性拨付，要确保程序到位，资金不滞留，项目当年完成当年见效。

（三）推进公示公开。按照衔接资金项目管理各环节的公示公开要求，将衔接资金政策文件、管理制度、资金分配等信息及时向社会公开。在政府门户网站或相关媒体公开衔接资金来源、用途和项目建设等情况，实施衔接资金项目行政村公示制度，接受社会监督。各项目责任(实施)单位在项目实施前、竣工结算后在项目实施地予以公示，公示内容包括项目名称、资金来源、实施期限、绩效目标、实施单位及责任人、受益对象、监督电话、通讯地址或电子邮箱等，公示时间原则上不得少于7天。
（四）明确工作要求。乡镇、村作为项目实施的责任主体，必须落实专人专班，主动作为，精心规划，精准预算，抓紧时间规范组织实施，务必保证项目按计划实施，项目完工验收合格后，按照规定及时移交有关单位或个人，并参照《湖北省扶贫项目资产后续管理办法（试行）》有关要求，认真做好后续管理工作，明确管护单位和管护责任人。

附件：大冶市2025年度财政衔接资金项目实施计划表

中共大冶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5年12月12日

附件

大冶市2025年度财政衔接资金项目实施计划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安排计划
	衔接资金安排
	资金来源
	责任
（牵头）单位
	备注

	
	
	
	中央

资金
	省级

资金
	市级

资金
	县级资金
	
	

	合计
	21264.900994 
	2682
	6130
	3270.1
	9182.800994
	
	

	1
	新型经营主体产业发展贷款贴息
	1165.87
	168
	997.87
	
	
	市农业农村局
	

	2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
涉及14个村（我市13个村），其中10个村中央50万、本级10万；4个村省级50万、本级10万
	830
	500
	200
	
	130
	市委组织部、市财政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农经服务中心）
	

	3
	脱贫户小额信贷贴息
	99.324487
	80
	19.324487
	
	
	市农业农村局
	

	4
	“雨露计划”补助
	177.9
	177.9
	
	
	
	市农业农村局
	

	5
	“三业”奖补
	389.2
	389.2
	
	
	
	市农业农村局
	

	6
	农业产业化发展奖补
	505.56
	505.56
	
	
	
	市农业农村局
	

	7
	农村太阳能路灯建设
	270
	30
	30
	210
	
	市农业农村局
（市能源服务中心）
	

	8
	“五大产业链”奖补项目（茶产业链）
	837.106484
	270.07909
	
	100
	467.027394
	市农业农村局
（市特产服务中心）
	

	9
	“五大产业链”奖补项目（水果产业链）
	589.89091
	161.26091
	38
	100
	290.63
	市文旅局
	

	10
	水产产业链发展建设
（湖北富渔外塘养殖基地建设）
	225.2396
	138
	
	87.2396
	
	市农业农村局
（市水产服务中心）
	

	11
	水产产业链发展建设
（大冶市鑫垸生态甲鱼养殖基地建设）
	151
	151
	
	
	
	市农业农村局
（市水产服务中心）
	

	12
	水产产业链发展建设
（湖北三山湖生态甲鱼养殖基地建设）
	111
	111
	
	
	
	市农业农村局
（市水产服务中心）
	

	13
	“五大产业链”奖补项目（中药材产业链）
	220.805513
	
	120.805513
	100
	
	市卫健局
	

	14
	“五大产业链”奖补项目（蔬菜产业链）
	340
	
	240
	100
	
	市商务局
	

	15
	“五大产业链”奖补项目（水产产业链）
	
	
	
	100
	
	市农业农村局
（市水产服务中心）
	

	16
	现代农业设施贷款贴息（畜牧业设施）
	40
	
	40
	
	
	市农业农村局
（市畜牧服务中心）
	

	17
	农村兜底保障
	3547
	
	2247
	
	1300
	市民政局
	

	18
	江汉平原高效优质智慧农业试点项目
	1000
	
	1000
	
	
	市农业农村局
	

	19
	插花地区农业特色产业发展奖补(大冶市果蔬特色产业强链重点工程项目)
	500
	
	500
	
	
	市财政局
	

	20
	插花地区农业特色产业发展奖补(大冶市生态甲鱼特色产业强链重点工程项目)
	500
	
	500
	
	
	市财政局
	

	21
	农村公路建设
	197
	
	197
	
	
	市交通与运输局
	

	22
	大冶市农村寄递物流项目
	120
	
	
	120
	
	市交通与运输局
	

	23
	粮食安全稳产保供（种植业、农机）
	60
	
	
	60
	
	市农业农村局
（市种植业服务中心）
	

	24
	粮食安全稳产保供（畜牧业）
	40
	
	
	40
	
	市农业农村局
（市畜牧服务中心）
	

	25
	特色产业扶持（阳新屯鸟）
	47
	
	
	47
	
	市农业农村局
（市畜牧服务中心）
	

	26
	特色产业扶持（黄金湖甲鱼）
	500
	
	
	500
	
	市农业农村局
（市水产服务中心）
	

	27
	拨改投试点建设2个村（南山村、徐桥村）
	200
	
	
	200
	
	市农业农村局
（市农经服务中心）
	

	28
	摞荒地整治
	285.1
	
	
	285.1
	
	市农业农村局
（市种植业服务中心）
	

	29
	老区帮扶项目
	35
	
	
	35
	
	市老区促进会
	

	30
	灵乡镇贺铺村泄洪道及路面硬化工程
	20
	
	
	20
	
	市农业农村局
	

	31
	大冶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项目
	2790
	
	
	1080
	1710
	市农业农村局
	

	32
	金湖街道姜桥村小型水利设施建设项目
	20
	
	
	20
	
	市水利和湖泊局
	

	33
	农村安全饮水工程
	200
	
	
	
	200
	市水利和湖泊局
	

	34
	脱贫户农业特色帮扶奖补
	145.573
	
	
	65.7604
	79.8126
	市农业农村局
	

	35
	农村厕所革命奖补
	236.38
	
	
	
	236.38
	市农业农村局
	

	36
	农村长效保洁机制
	3600
	
	
	
	3600
	市城管局
	

	37
	残疾人就业补助
	58.5
	
	
	
	58.5
	市残联
	

	38
	残疾儿童康复
	204.361
	
	
	
	204.361
	市残联
	

	39
	精神病患者治疗及监护
	906.09
	
	
	
	906.09
	市卫健局
	




